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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件是关于土著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最后研究报告。本文应结合

特别报告员关于土著人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的最后工作文件(E/CN.4/Sub.2/2001/21)

一起阅读。它载有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则适用于土著人民的情况的论述，特别

考虑到各国政府和小组委员会委员作的额外评述以及土著社区和土著组织的代表

提供的数据。  

 载于增编的附件载有因篇幅限制而不能列入主文件的资料。附件一载有关于世

界各地土著人民和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的例子。附件二分析关于对自然资源的永

久主权和土著人民的国际法。附件三载有关于土著人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的最后

工作文件(E/CN.4/Sub.2/2001/21)的有关结论、指导原则和建议。附件四载有一个参

考文献选、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节录、有关案例的清单以及有关国际法律标准的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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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第 2001/10 号决议请埃丽卡－伊雷娜·泽斯女

士编写一份工作文件说明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份文件与她关于土

著人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的研究，即 E/CN.4/Sub.2/2001/21 号文件所载的最后工作

文件有关。泽斯女士向小组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提交了她的工作文件 (E/CN.4/ 

Sub.2/2002/23)。  

 2.  小组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决定建议人权委员会任命泽斯女士为特别报告

员，在她的工作文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开展研究(第 2002/15 号决议)，同时请她

向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会议提交一份初步报告，并向第五十六届会议提交

最后报告。委员会第 2003/110 号决定赞同了泽斯女士的任命，这得到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 2003/267 号决定的批准。泽斯女士向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提交了初步

报告(E/CN.4/Sub.2/2003/20)。  

 3.  本最后报告根据小组委员会第 2002/15 号决议提交。它包括载于增编的四

个附件，其中载有因篇幅限制而不能列入主文件的资料。附件一载有关于世界各

地土著人民和自然资源的法律制度的例子。附件二分析关于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

权和土著人民的国际法。附件三载有关于土著人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的最后工作

文件(E/CN.4/Sub.2/2001/21)的有关结论、指导原则和建议。附件四载有一个参考文

献选、联合国有关决议的节录、有关案例的清单以及有关国际法律标准的汇编。  

 4.  特别报告员十分感谢地收到了哥伦比亚政府提供的与编写本最后工作文件

有关的资料以及一些有用的评述和意见。小组委员会委员兼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

成员 Yozo Yakota 先生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评述。此外，印第安人法律资料中心、厄

明斯金印第安人部落组织、第一部落论坛以及南美洲印第安人理事会成员组织胡

胡伊土著运动等也提供了资料和材料。夏威夷纳柯亚·伊凯卡·欧卡拉慧和土著人

民生物殖民主义问题理事会提交了一份非常有用的文件，题为“土著人民对遗传

资源及相关土著知识的永久主权的权利”。  

 5.  土著人民和国家自从 1970 年代土著人民出现在联合国以来所做的许多报

告和发言强调了土地和资源对土著人民的重要性。目前关于土著人民的自决权和

在土著领土上开发自然资源的不利影响的辩论进一步强调了关于土著人民对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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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永久主权的研究的重要性和有用性。 1  因此，许多人认为将国家的合法利益

与土著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优先权利加以协调，是促进土著人民权利的关键和必

要步骤。  

 6.  对土著人民实施这项原则之所以有益，是因为他们的情况与最初实施这项

原则的人民的情况相似。现代立法中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殖民地人民为实现政治和经济自决开展斗争的产物。这项原则是：人民和

民族必须有权管理和控制自己的自然资源，并在这样做时有权享受开发和保护自

然资源的利益。1950 年代初以来一直在倡导这项原则，将其作为确保刚脱离殖民

统治的人民获得产生自他们领土内自然资源的经济利益的一种手段，并让新独立

国家在法律上有权力，抵制和纠正因压制性和不平等的契约以及其他国家和外国

公司作出的其他安排而引起的对他们经济主权的侵犯。2 这项原则过去是，现在仍

然是一个民族实现自决权和发展权的基本先决条件。3 

 7.  鉴于这项原则的渊源和意图，而且国际社会也承认土著人民今天面临的问

题，因此，在土著居民问题工作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工作组、土著

问题常识论坛以及最近在世界银行及其对采掘业项目的影响和价值的审查中一直

在开展关于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讨论，这就不足为奇了。过去 20 年

来，联合国、会员国、专门机构和秘书处各部门的代表、独立专家和土著专家经

常试图解决长期的土地和资源争端，根据国际法就自决问题达成谅解，并为在涉

及土著土地和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建立新的机制，找到新的方法。  

 8.  因此，现在越来越明确，如果土著人民没有对他们的土地和领土实行控制

的法律权力，就决不可能实现土著人民有意义的政治和经济自决。此外，经过上

述的意见交流，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增进和保护土著人民的自决权利、土地、

领土和资源权利、经济发展权利方面，国家和土著人民之间的利益是可以取得适

当平衡的。  

一、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概念在联合国系统内的历史 

 9.  联合国是这一原则的发源地，是发展和落实这一原则的主要论坛。大会在

1950 年代初首次通过了各项有关决议，使这一概念对人民和民族的适用首次获得

公认。4  1958 年大会设立了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委员会，并责成其调查自然财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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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永久主权作为“自决权基本要素”的状况。 5  但是，到了 1962 年大会第

1803(XVII)号决议才大力推动这一原则作为非殖民化进程的国际法原则。大会在该

历史性决议中宣布，“人民和民族”有权对他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行使永久主

权；侵犯这项权利，就是违反《宪章》的精神与原则，妨碍国际合作的发展与维

持和平。  

 10.  这项原则产生之初只是作为新独立国家和殖民地人民争取控制自己资

源，从而控制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命运的一项政治诉求，但到了 1966 年，对自然资

源的永久主权被列入两项人权国际公约共同的第一条，从而成了国际法的一项普

遍原则。共同的第一条在有关部分规定：  

 “1.  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力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

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  

 “2.  所有人民得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

源，而不损害基于互利原则的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法而产生的任何义务。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剥夺一个人民自己的生存手段。”  

 1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十七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进一步申明，“本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

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他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权利”。这项规定

是到了起草进程很后的阶段，在 1966 年即将通过之前才被加入这两项公约的。6 

共同的第一条第二款所提到的国际经济合作、互利和国际法，可以被理解为限制

国家，为自由处置它的自然财富和资源而任意和不作补偿地对外国财产实行国有

化或予以没收的能力。7  但是，第四十七条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似乎意在通过同

时确保国家不援引第二款来实行或支持“旨在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从而

破坏它们政治独立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做法”，以求得平衡。8 

 12.  联合国通过了 80 多项关于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决议，9 这项原则已经

被纳入一些多边条约。10  围绕在以上各决议和文书中纳入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

辩论和讨论涉及了国家对下述方面的关注：国家对经济活动国有化的权利，“发

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权利，一个民族在开发其资源时必须考虑到资源的

稀缺、其最佳利用、整个国际社会的更大需求和愿望的程度，以及继承国遵守现

行经济协定和安排的义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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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尽管当前有以上关注，但仍然承认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权利，因为人

们很早就认识到，没有这项权利，自决权就毫无意义。秘书长 1955 年的一份报告

从多方面确认了这一点。 12 在描述围绕起草共同的第一条的辩论时，他指出，尽

管代表们提到了上述关注，但仍然承认，“自决权当然包括这样一项简单的基本

原则：一个民族或人民应该是自己的自然财富或资源的主人”，因此，提议的用

语“没有以征收或没收相威胁来吓走外国投资的意图；相反，其意图是为了向人

们提出警告，这种外国开采可能造成当地居民失去自己的生存手段。”13 

 14.  近年来，这项原则的实质内容被隐含地纳入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

案，14 成了许多辩论的主题。  

 15.  在美洲国家组织美洲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中载有关于自决、土地和领

土的类似规定，在围绕这些规定的讨论中也涉及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主题。15 

 16.  除了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有关土著人民问题的制定标准活动以外，目

前在联合国本身的各机构内，特别是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内还开展有

关发展、修订和实施土著人民政策的讨论(见下文)。上述实体均有一项土著人民政

策。为此，联合国越来越必须带头推动关于这项权利适用于土著人民的实质以及

这项权利可能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产生的影响开展对话。  

二、一般性考虑 

 17.  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有一个越来越强的积极趋势，将自决概念和原则扩

大适用于现有国家内的人民和群体。16  人们认识到自决权不再包括脱离或独立的

权利(除少数情况外或者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当今，自决权同时包括一系列其他权

利，其中包括参加治国的权利以及各种自治和自我管理的权利。为使这一自决权

的现代概念具有意义，它必须在逻辑和法律上带有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基本权

利。现在必须研究这一论断背后的考虑。  

 18.  首先，可能应该研究为何“主权”一词适合用于指独立国家内的土著人

民及其自然资源。一些国家和一个土著组织对两种“主权”是否能在一个国家内

存在或者分享同样的资源的问题表示关注。 17 该词在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

方面的意义可以被笼统地陈述为对自然资源的法律和政府控制或管理权，特别是

可以说成是行使自决权的一个方面。在非殖民化时期，新兴国家在政治上要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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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们的自然资源进行不公正的利用，这种不公正利用可能会使自决失去意义。

正如一位现代作家所说的那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况迫使发展中国家和刚摆脱殖民统治

的国家提倡制定一种新的国际原则，以承认和保护它们对自己在本国的自

然资源和财富的权利。”18 

在这方面，“主权”一词显然不是指该词的抽象和绝对意义，而是指政府在行使

自决方面对资源的控制和权力。因此，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独立国家至高无上的权

力。对土著人民使用这一用词并不把他们放在与国家同等的地位，或把他们放在

与国家主权相抵触的地位。  

 19.  在十六世纪，“主权”一词系指一国境内没有任何限制的最高权力。但

是到了十九世纪初，法国有影响的法学家 Emmerich de Vattel 写出《万民法》的时

候，该词已不再含有上述绝对意义，国际法认为一种“主权者”可以在另一种更

大的主权者的保护之下，同时也不丧失它的“主权”。19 

 20.  现代常见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国家享有毫无限制的主权，所有国家的主

权通过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受到限制。 20 实际上，常见的做法是，国家签订的国际

协议不仅反映对它们主权的某种限制，而且还承认主权者合作管理和利用自然资

源时可得到的某些利益。 21 因此，法律原则不反对就以政府资格行事的土著人民

使用主权一词，但该政府能力可以在各方面受到限制。事实上，土著人民长期来

一直被世界各地区许多国家认为是主权者。  

 21.  在美国，自从联邦政府形成期以来印第安部落一直被认为是主权者的政

治实体。“伍斯特诉佐治亚”案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这些原则。 22 该案产生的原

因是，佐治亚州监禁了几名居住在切罗基领土上的传教士，因为他们违背了一项

要求非印第安人获得州长的允许的州立法。John Marshall 法官提出了现在仍然是

美国的法律的意见，他认为印第安民族一直被认为是“独特、独立的政治社

区”，因此有资格行使自治权，而且行使这种权利并不是因为联邦政府授权，而

是因为它们原来就有的部落主权。23  Marshall 法官在“伍斯特案”中宣布：  

 “万民法的既定学说是，一个较弱的势力不因与一个较强的势力联合

并受其保护而放弃它的独立性，即它的自治权。一个薄弱的国家……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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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置于较强的国家的保护之下，但不放弃它的统治权而停止作为一个国

家而存在。”24 

Marshall 法官呼吁注意欧洲的例子，为他的立场提供佐证，实际上，他在他的意见

中引用了 Vattel：  

 “Vattel 说，‘只要自治、主权和独立权仍然留在国家行政当局内，

进贡国和封国并不因此而停止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存在。’”25 

22.  Marshall 法官在“伍斯特案”中的裁决符合他最初在“切罗基民族诉佐

治亚案”中表示的意见， 26 该案的发生原因是，佐治亚州颁布了一系列废除切罗

基政府的法律。在该案件下，Marshall 法官写道：  

“大多数法官认为，如此大量的论点要证明切罗基人作为一个能管理

自己的事务和自治、独立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政治实体和独特的政治社会的

性质，而这种论点获得了彻底的成功”。27 

法院接着裁定，在美国境内居住的部落不是宪法允许在最高法院提出起诉的“外

国民族”。 28 但是，Marshall 法官在“切罗基案”中确实提出了部落主权学说的

原则。  

23.  美国当今的法律承认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政府主权的许多属性，包

括免于起诉的主权赦免权利。美国最高法院历来一直在维护这项主权赦免权。 29 

当今美国的法律在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政府方面完全接受“主权”一词。  

24.  在最近的“马扬加 (苏莫 )阿瓦斯廷基族诉尼加拉瓜案”中， 30 美洲人权

法院对《美洲人权公约》第 21 条所载的财产权作了解释，它在判决中明确指出，

土著人民的土地权包括对那里的资源的权利(第 153 段)，该族以集体资格并按它们

自己的习惯法、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拥有这些所有权(第 148、151、153 段)。虽然法

院没有采用“主权”一词，但毫无疑问，这项裁决认为，国际法保护该族对土地

和资源的政府或集体权利。判决书的以下部分有助于明确这一点：  

“鉴于本案的特性，有必要对土著的财产概念作某些具体说明。土著

民族之间在集体土地财产的部族形式方面有一种部族传统，即土地所有权

不集中于个人，而集中于群体及其部族。土著群体，就它们的存在这一事

实而言，就有权在它们自己的领土上自由生活；土著民族与土地的密切关

系必须认识和理解为是它们的文化、精神生活、完整性和经济生存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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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对土著来说，与土地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拥有和生产的问题，还是一

个它们必须充分享有的一项物质和精神要素，乃至保护它们的文化遗产并

传给后代”。31 

25.  尼加拉瓜法律长期来一直规定该国印第安地区有自治权。32《尼加拉瓜宪

法》还明确承认土著形式的社会组织以及土著人民管理他们的地方事务，保持它

们部族的所有权形式，使用和享有他们的土地等的权利。33 最近，尼加拉瓜政府通

过了关于对土著土地划界和规定所有权方面的立法。这项新的法律进一步承认当

地印第安部族对它们大西洋沿岸的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治理权。 34 以上是“主

权”一词在现代法律论述中的一种用法的具体例子。  

26.  在新西兰，适用于土著毛利人的主权概念是该国公认的法律框架的一部

分。英国政府与毛利人之间签署的《怀唐伊条约》被看作是新西兰的基础性文

件，该条约明示和暗示地证实毛利人的主权。 35 毛利人主权概念在毛利语中称为

tino rangatiratanga。虽然那里经常对该词及其应用进行辩论，但其意义大致上可以

说是“酋长权力”。这是一国内部承认并适用的土著人民的一种主权形式的又一

个例子。  

27.  加拿大和其他许多国家都规定土著人自治，如加拿大的《印第安人

法》， 36 包括不同程度的对自然资源的控制。这种土著治理机构对资源的控制制

度为主权国家内土著对自然资源主权的各种形式提供了更多的例子。  

28.  最后，现在已有 17 个国家批准的《1989 年国际劳工组织土著和部落民

族公约》 (第 169 号 )在土著人民以民族的集体身份控制自然资源方面载有重要规

定，37 特别是，第十五条规定“民族”对其自然资源的权利。第 1 款规定如下：  

“1.  有关民族对其土地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应给予特殊保护。这些权

利包括这些民族参与使用、管理和保护这些资源的权利”。  

这种对国家内部土著和部落民族的控制和管理权的有限保障是现在对主权一词的

理解的另一种形式。第七条进一步承认这种权利，它主要保障：  

“1.  有关民族有权决定自身发展进程的优先顺序，因为这将影响到

他们的生活、信仰、制度与精神福利和他们占有或使用的土地，并有权在

可能的范围内对其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行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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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第二、第四、第五和第六条还提到土著和部落民族的“体制”和“代表

机构”。这使人进一步理解到：批准《第 169 号公约》的国家内部的土著和部落

民族至少享有有限形式的主权或管理权。  

30.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主权”一词可用于指土著人民，而丝毫不

减弱或抵触国家的“主权”。世界许多地区对这一词的用法已完全确立，排除了

任何这种含义。  

31.  最后应记住，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要研究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既定原则

对土著人民的适用或是否相关的问题。如从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这一确定已久

的原则中除去“主权”概念，将造成概念和定义问题。为此，特别报告员建议，

由于制定法律、机制和措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和土著人民应较关注这种

权利如何命名的问题，多关注土著人民对自己的所有自然资源的拥有权和治理权

是否得到充分承认和保护。  

32.  由于对主权概念如何应用于土著人民的理解，因此更加显而易见，在研

究土著人民的自决权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也应适用于土著人民。这样

做有若干原因。这些原因如下：  

(a) 从经济、政治和历史意义上来看，土著人民是被殖民的人民；  

(b) 土著人民遭到其他被殖民人民受害的典型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经济安排

之害；  

(c)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是促使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取得平等所必

须的，并是提供免遭不公平和压制性经济安排之害的保护所必须的；  

(d) 土著人民享有发展权和积极参与实现这项权利的权利；对其自然资源

拥有主权是达到此一目标的一项根本先决条件；  

(e) 自然资源本来属于有关的土著人民所有，在多数情况下不是自愿和公

平地被放弃的。  

33.  最近公布的为世界银行作的一项独立研究《采掘业审查》38 非常细致地

注意研究了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权利问题，得出了一些与本研究有关的重要结

论。这种结论之一是，自然资源对土著人民至关重要：  

“对土著人民而言，对他们传统上拥有或者占据和使用的土地、领土

和资源的有保障、有效的集体所有权，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自然形态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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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完整以及生计和生存的根本所在。有保障地拥有和控制土地、领土和资

源的权利也是维护土著人民的世界观和精神之根本所在，简言之，对他们

作为有生存能力的地区性社区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有保障和可

实施的财产权，土著人民的谋生手段将受到永久性的威胁。土地和资源丧

失或退化的结果将是，维持生命和保持适当生活水准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被

剥夺。不承认和尊重这些权利，会削弱减轻土著人民贫穷和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努力”。39 

34.  该项研究还指出了承认和尊重土著资源权的以下原因：  

“如果声称对祖先土地、领土和资源拥有权利的土著人民与在法律或

惯例上不承认这些人民的独特身份及其权利的某一国家政府之间的冲突未

得到解决，那么，必须通过双方同意的方式予以解决。否则，冲突将继续

下去，因而有损于采掘部门的发展和减轻贫困的潜力。没有土著人民参与

和自由地事先知情同意的结构改革和规定自动批准对土著土地、领土和资

源进行勘探和开发的许可的法规，只会使问题恶化。  

“确实，在没有保障土著人民权利的情况下对他们的传统土地、领土

和资源日益加剧地进行采掘活动常常造成社会动乱、健康问题、政治和社

会的不稳定以及法律上的不确定性”。40 

35.  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还在实施诸如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那样的原则方面

提出了其他一些理由，它呼吁注意有必要承认土著人民同意或不同意重新安置的

权力：  

“应严禁非自愿的重新安置土著人民。只有土著社区给予自由、事先

知情的同意，同时保证当重新安置的理由不再存在时有返回的权利，才可

允许重新安置，而且事先要对重新安置津贴达成协议。此外，世界银行集

团不应在未事先承认和有效保证土著人民拥有、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土地、

领土和资源的权利的情况下支持影响到土著人民的采掘业项目”。41 

36.  侵占土著人民的遗传资源和其他生物资源的行为有时被称作“生物剽

窃”，两个土著组织提交的材料对这种行为的不公正和有害影响作了描述。生物

勘探、专利和其他知识产权法方面的现行法律制度不充分和不公正，剥夺了土著

人民宝贵的经济资源，也对土著文化造成损害。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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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有些国家，如加拿大和美国，有些或所有土著资源被国家根据一种托

管制度保管和管理。土著人民提交的文件对这种托管制度的管理不当和弊端提出

指控。43 这种托管制度使人想起上个世纪在海外殖民地常见的那些不正当行为。44 

三、土著人民拥有、使用、控制和管理自己的 

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本质和范围 

38.  对有关国际法的分析(见附件二)表明，在土著人民拥有、使用、控制和

管理自己的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方面，国际法和国家惯例有了长足的发展。

此外，国际一级和国内一级每年都在审议和发表新的准则、判例和政策。这些发

展大多表明进一步承认土著人民掌管自己的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及其在利用

和开发方面自行作出决定的权利。由于上述财产权以及自决权和发展权，因此也

自然而然地进一步承认了土著人民对在他们的土地和领土上的活动以及可能影响

到他们的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活动给予或不给予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45 

39.  概括而言，过去二十年国际法，特别是人权准则的发展表明，现在已

有一项先进的法律原则，即土著人民对他们在传统上使用和占据的土地和领土

拥有集体权利，这项权利包括使用、拥有、管理和控制在其土地和领土上发现

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说明这项权利的内容和范围及其可能有

的限制。  

40.  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可以被适当地描述为一种集体权利。根

据这项权利，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增进土著人民(作为集体 )对其自然资源的治

理和财产利益。  

41.  这些利益是什么？一般来说，这些是所有权利益，包括所有权的所有正

常的附带利益。所涉的利益可以因具体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一般来说，这些

通常是与所有权有关的利益：使用或保护资源的权利、管理和控制获得资源的权

利、自由处置或出售资源的权利以及相关的利益。在有些情况下，土著人民的利

益可能达不到完全所有权的程度，如使用权、狩猎和捕鱼权或者共同使用某种资

源的权利。  

42.  土著人民的自然资源是什么？一般来说，这些是属于土著人民的自然资

源，因为土著人民在历史上拥有或享有所有权的附带利益，即使用、拥有、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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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处置权等等。这些资源可以包括空气、沿海和海冰以及木材、矿物、石油、

天然气、遗传资源，以及属于土著土地和领土的所有其他物质资源。人们似乎普

遍认为，位于土著土地或领土上的自然资源，如木材、水、动植物群等资源，属

于拥有这片土地或领土的土著人民。例如，美洲人权法院裁定的“Awas Tingni

案”归根结底是一起关于土著人民拥有和保护他们土地上木材资源的权利的案

件，毫无疑问，国家对土地的尊重和划界的义务也包括尊重土著人民对这片土地

上的木材资源的所有权的义务。以上讨论的“玛雅土著社区案”也是一起关于防

止国家对伯利兹南部玛雅土地上的伐木权(除其他资源外 )给予特许的案件。委员会

认为，按照《美洲关于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国家有义务在没有对玛雅土地作

出承认和分界之前，对这片土地上的伐木权和采矿权不给予特许。《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第 15 条规定土著人民对地表资源的权利，虽然范围较有限。资源所

在的土地可以是土著人民因建国前的历史权利而拥有的土地或领土，也可以是近

期通过购置、赠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土地。在“Awas Tingni 案”、“玛雅土著

社区案”、《劳工组织第 169 号公约》中以及在其他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国际法和

判例，是国家在决定哪些土地和领土，从而哪些资源属于土著人民时必须要适用

的法律。  

43.  在地下资源方面没有这种协议，尽管有若干国内和国际案例承认这种权

利。 46 实际上，如上所述，许多国家通过法律宣布地下资源为国家财产。这种法

律制度对土著人民有明显的极端不利的影响，因为它们意味着单方面剥夺土著人

民在殖民者占领和现有国家建立前拥有的地下资源。国内其他财产所有人从来没

有拥有过这种资源，因此也从来没有被剥夺这种资源。因此，国家对地下资源的

所有权制度在执行中对土著人民特别具有歧视性。执行上述法律制度的结果是，

土著人民的资源所有权被转让给国家本身。当然，在有些情况下，有关资源的所

有权是被持有这种所有权的土著人民自由和合法转让的。在这里，这些情况与我

们无关。但是，作为一个一般性问题，土著人民显然没有参与通过国家宪法的进

程，因此不能说对将他们的地下资源转让给国家表示了同意。特别报告员在以前

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了将土著人民排除在宪法制定程序外的问题。47 

44.  如上所述，南非宪法法院最近在“Alexkor 有限公司和南非政府诉

Richtersveld 社区等案”中作出的裁决，对土著人民的地下资源，本案为钻石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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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问题的法律推理非常有用。法院裁定：地下资源所有权归属土著社区，不仅

是因为这种所有权由该社区的土著法所规定，而且因为这些资源如果不属于土著

社区，就不可能属于其他任何人。  

45.  南非宪法法院在“Richtersveld 案”中就土著人民地下资源所有权的问题

所作的法律推理在逻辑上和法律上是靠得住的，结果是公正的。虽然与土著人民

地下资源所有权有关的情况和历史事件在全世界有相当大的不同，但本特别报告

员认为，这种推理和这种结果适合于大多数情况和国家。为了可靠，必须对每一

种情况作具体研究，以确定有关的资源是否在过去或现在由某一土著人民所拥

有，这些资源是否可能已被土著人民公平和合法地转让。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

下，必须认为土著人民拥有属于他们的土地和领土的地下资源。  

46.  “永久主权”指的是什么？如上所述，该词是在非殖民化的情况下创造

的，指的是正在成为独立国家的前殖民地的权利和权力。当然，所有国家都有这

种权力。当该词用于指国家内的土著人民时，它当然不含有土著人民具有独立国

家地位的意思。领土完整原则应受到尊重。如上所述，主权一词并不局限于独立

国家，而且被广泛用于指国家内的各治理当局，而决不削弱国家的主权地位。

“主权”一词在这里所采用的就是这个意义。该词系指管理、治理或控制土著人

民本身、个人或其他人使用资源的权利。  

47.  这种权力或“主权”  据说是“永久性的”，因为它要指的是土著人民不

可剥夺的人权。如上所述，这项权利产生自自决权、拥有财产权、作为一个民族

存在的权利以及不受歧视的权利等等，这一切权利都是不可剥夺的。“永久性”

一词也是要特别强调：不能通过不平等或压迫性的安排、合同或特许，特别是以

欺诈、胁迫、不公正的谈判条件、缺乏相互谅解等等方式产生的安排、合同或特

许，来剥夺土著人民的资源。这并不是说，拥有资源的土著人民决不能出售或处

置其资源。而是说，土著人民只要愿意，有拥有和控制自己资源的永久权利，不

受经济、法律和政治压迫或任何的不公正，包括私营市场上那种常常不平等和不

公正的条件。急需防止这种不公正条件和保护土著人民被人觊觎的资源的所有

权，但这样做也有难度，因此必须建立能够防止土著资源不公正损失的国际机制

和机构。这一点在本文其他地方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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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对这项权利有没有限制？如果有任何权利是绝对的话也是很少的。对土

著人民拥有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权利的限制，如果有的话，则必须出于最紧迫的国

家利益。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规定，只有“在社会紧

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才对有些权利规定限制。几乎没有

任何对土著资源权利的限制是适当的，因为土著人对资源的所有权与最重要、最

根本的人权相关：生命权、获得食物的权利、住房权、自决权和作为一个民族存

在的权利。主要问题是，国家是否应在任何情况下行使国家征用权力，为公共用

途征用土著人民的自然资源，同时给予公平和公正赔偿。土著人民的代表在人权

委员会联合国宣言草案工作组上争论说，即使作出赔偿，国家也绝不应强制性征

用土著土地或资源。 48 国家已经占用了太多的土著土地和资源了，而且这些代表

认为，国家很少有或者从来没有拿走土著土地或资源的真正的紧迫需要。各国尚

未为本文件提供有关这个关键问题的评述和建议。因此，就国家作出公平和公证

赔偿后强制性拿取土著资源的权力问题得出结论为时尚早。  

49.  关于是否存在限制土著资源权利的国家权力问题，有一个原则十分明

确：对资源的一切国家权力，甚至使是对国家明确拥有的资源的权力，都必须按

符合土著人民人权的方式行使。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在“奥戈尼案”的裁

决中认为，尼日利亚政府因开展有关开发属于国家的石油资源的活动而侵犯了奥

戈尼人民的集体人权。 49 非洲委员会认为，《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要求国

家在行使权力和权利时保护和尊重人民的人权，在该案中为当地奥戈尼人民的人

权(见裁决第 54 至第 58 段)。虽然国家公认地有权生产石油，但军政府的“破坏

性”和“压制性”行为以及当地奥戈尼居民得不到实际利益，除其他外，违反了

《非洲人权和人民宪章》第 21 条。第 21 条在有关部分申明：  

“1.  所有人民应自由处置自己的财富和自然资源。这项权利的行

使应符合土著人民的专有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剥夺一个人民的这

种权利。  

“2.  如果发生掠夺，被掠夺的人民应有权依法收回其财产，并得到

适当的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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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宪章缔约国应保证消除一切形式的外国经济剥削，特别是

国际垄断企业的剥削，以便使其人民能够充分受益于其自然资源产生的

利益”。  

50.  该案的原则是，即使是行使合法的国家权力，也必须保护和尊重人权，

这是人权领域的一个公认原则。这项原则对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权利的适用表

明，国家对土著人民的土地和资源的合法权力，如果这些土地和资源对土著人民

的人权至关重要，则可受到大幅度的克减。  

51.  哥伦比亚政府为这项原则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它指出，在哥伦比亚，根

据法律，在土著土地上开发自然资源不应对这些社区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完整带

来消极影响，所有有关决定的作出应有社区代表参加。50 

四、主要结论和基本建议 

52.  关于“土著人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的最后工作文件 (E/CN.4/Sub.2./ 

2001/21)所载的许多结论、建议和指导原则每一项都有相关性 (见附件一 )。本节载

有本次对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研究所产生的结论和建议。  

A.  主要结论  

53.  自从最后工作文件完成以来，国际法在国家对土著人民的土地和有关资

源权利的承认、分界和给予所有权的法律义务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国际法中现

在已有法律标准来指导国家确定哪些土地、领土和资源属于土著人民。  

54.  通常，如果资源没有被事先公正和合法地处置，则土著人民拥有他们的

土地和领土上下的自然资源。如果共享土地和领土，则必须作专门调查，确定土

著人民所有权益的范围和性质。  

55.  虽然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没有在国际法律文书中得到明确承

认，但这项权利现在可以说已经存在。这就是，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即国际法中

已存在这项权利，因为国际法明确承认土著人民拥有广泛的人权，尤其是拥有财

产的权利、拥有他们历史或传统上使用和占据的土地的权利、自决和自治权、发

展权、不受歧视的权利以及许多其他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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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的权利可以表述如下：这是一项集体权

利，因此，国家有义务尊重、保护和增进土著人民(作为集体)对其自然资源的治理

和财产权益。  

57.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权利对土著人民今后的福祉、减轻贫困、物质和

文化生存以及社会和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58.  土著人民，如果被剥夺了属于他们土地和领土上的自然资源，将被剥夺

有意义的经济和政治自决和自我发展，并在许多情况下将由于赤贫和得不到其生

存手段实际上被剥夺自己的文化和对其他人权的享受。  

59.  任意宣布曾经属于土著人民的资源现在是国家财产的法律和法律制度，

对于其对资源的所有权可追溯到建国之前土著人民是歧视性的，因此是违背国际

法的。  

60.  任意拒绝或限制土著人民对属于其土地的自然资源的权益的国家法律和

政策，看来是殖民主义残余，应予以放弃。  

61.  国家为公共目的取用资源 (有赔偿的 )的权力，如果一定要行使的话，则

必须充分尊重和保护土著人民的所有人权。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似乎意味着，国

家不能取用土著资源，即使作出公平的赔偿也不能，因为这样做可能会破坏土著

文化和社会今后的存在，可能剥夺它的生存手段。  

62.  影响到属于土著土地和领土的自然资源的法律和政策，形式多样复杂，

反映了各个国家和生活在各个国家的土著人民的不同情况。因此，要使土著人民

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得到尊重，须要有一系列在多种非常不同的情况下能适用

于土著人民和国家的具体需要和情况的措施。  

63.  在国际一级需要新的机制和措施，至少是临时性的，以协助国家开展努

力，并鼓励、监测和审查它们在落实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方面的进展。  

64.  必须对可能有助于解决土著人民拥有或声称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地下资

源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的法律和实际措施作进一步研究。  

65.  谈判力量极其不平等的情况可能会导致土著人民与其他人之间的不公正

交易，会导致非常有害于有关土著人民的资源开发。因此，特别需要国际一级的

机制和措施，以确保按照土著人民自由管理和开发自己的资源的原则，避免压迫

性、欺诈性和其他不公正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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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必须进一步研究可采取的措施，以有效防止对土著人民自然资源的压

迫性和不公正交易，同时不减少土著人民使用并管理他们的土地、领土和资源

的权利。  

B.  基本建议  

67.  国家必须与土著人民磋商，对其法律和宪法作修正，并采取一切必要的

立法和行政措施，确保土著人民享有他们历史上占据和使用的土地上下或者属于

这种土地的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和带来的利益。  

68.  由于有人对“主权”一词的用法提出了关注，因此特别报告员建议，在

拟订这些法律和措施时，各当事方应少关注权利的名称问题，而多关注使用的用

语是否能充分保护土著人民对其自然资源的权利问题。  

69.  国家还必须承认土著人民根据自己的体制和法律管理、保护和开发自己

的资源的权力。  

70.  如果土著人民由于正当的法律原因而不拥有或控制属于他们所有或部分

土地或领土的自然资源，那么不管怎样，有关土著人民必须不受任何歧视地分享

开发或使用这些资源的利益，并公平地得到对开发或使用这些资源可能造成的损

害作出的赔偿。  

71.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应予以修正，以明确承认土著人民对自然

资源的永久主权。至少是，草案第 25 和第 26 条应明确提及地下资源，并加入保

护土著财产权以及土著人民占据、使用或依法获得的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的

用语。  

72.  根据世界银行独立的《采掘业审查》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多边开发银行

应在维护和支持土著人民在采掘业部门的人权方面表明明确的立场，不应支持未

事先承认并有效保证土著人民拥有、控制和管理其土地、领土和资源的权利即开

展的影响土著人民的采掘业项目。  

73.  小组委员会应建议它的上级机构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授以研究、落实

和增进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任务，并授权它鼓励和监测国家在承认和

落实这项权利方面取得进展。这个委员会应获得必要的资源，以协助国家和土著

人民作出建设性安排，解决有关自然资源的争端和问题。小组委员会应该与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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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充分磋商，研究这个委员会的授权和结构，以便为这个委员会拟定一份完整

的计划。  

74.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应经常注意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问题，并注

意联合国各部门、方案、基金和机构在落实和保护这项权利方面所采取的步骤。  

75.  应请秘书处召开一次专家研讨会，以进一步注意本研究报告指出需要进

一步研究和考虑的许多问题。  

76.  由于各国的回复很少，因此小组委员会应请特别报告员编写一份更新的

合并研究报告，提交 2005 年小组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应特别注意国家、

土著人民和非政府组织对土著人民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意见。  

77.  此外，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的国内和国际措施，落实这些建议，并考虑

以前在特别报告员关于土著人民及其与土地的关系的最后工作文件中阐述的结论

和指导原则。这些结论和指导原则包括，但不限于本文件增编所载附件一重述的

结论和指导原则。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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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in International Law, St. Martin’s Press, p. IX (1984).  See also United 



   E/CN.4/Sub.2/2004/30 
   pag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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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respect for the right of peoples and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recognizing the right of “peoples and nations to self-
determination, including … their 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their natural weal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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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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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venants on Human Rights, the exercise of their inalienable right to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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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2 December 1958, “Recommendation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respect for the 
right of peoples and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 was composed of nine member 
States, and was instructed to include recommendations “where necessary” for the 
“strengthening” of 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While the 
Commission no longer exists, there is currently a Special Committee on Decolonization, 
otherwise known as “Special Committee of 24” that still addresses similar matters with 
respect to the right of peoples to self-determination in 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  
See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1654 (XVI) of 27 November 1961 (establishing the 
Committee) and www.un.org/Depts/dpi/decolonizaton/main.htm. 

6  United Nations document A/6545, at p. 18, paras. 95-101 (1966) (discussing the 
introduction of article 25 to the draft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7  Allan Rosas,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Eide, C. Krause, A. Rosas (eds.), Martinus Nijhoff, p. 84 (1995). 
8  United Nations Document A/6545, op. cit., para. 98 (observing that the 

Covenant should not condone “treaties allowing for such exploitation … concluded 
under duress or other inadmissible conditions”).  See also Matthew C.R. Craven,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Perspective on its 
Development, Clarendon Press, p. 147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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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Appendix I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and other decisions” (1997) (providing a 
list of resolutions and decisions addressing 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 adopted with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from 1952 to 1990).  See also 
resolutions, supra note 4. 

10  See e.g. African Charter on Human and Peoples’ Rights, art. 21, 
adopted 27 June 1981, entered into force 21 October 1986;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art. 3 (5 June 1992); Stockholm Declaration (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 (A/CONF.48/14), principle 21 (16 
June 1972);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preamble, para. 8 (9 May 
1992); Rio Declaration (A/CONF.151/26) (vol. I), principle 2 (12 August 1992);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Succession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Treaties (A/CONF.80/31), art. 13 
(22 August 1978), as corrected by A/CONF.80/31/Corr.2 (27 October 1978), 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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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2929, ibid., paras. 19-21. 
13  At this time in the drafting, article 1 (3) read “The right of peoples to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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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  In no case may a people be deprived of its own means of subsistence on the 
ground of any rights that may be claimed by other States.”  Ibid., para. 19. 

14  Approved by the Sub-Commiss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in its resolution 1994/45.  The most relevant articles are 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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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pproved by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26 February 
1997).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for purposes of this paper, the Special Rapporteur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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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However, she is aware that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 former Chair of the 
OAS Working Group to Elaborate the Draft American Declaration has developed 
another working draft,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Consolidated Text” of the Chair.  See 
OEA/Ser.K/XVI, GT/DADIN/doc.139/03 (17 June 2003).  Because of its promin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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